
 

 

共七

頁 

第一

頁 

紀
錄
：
陳
淑
齢 

受
文
者
： 

 
 
 
 
 
 

行
文
單
位
：
如
出
列
席
單
位
人
員 

發
文
日
期
： 

發
文
字
號
： 

附
件
： 

行
政
院
國
家
永
續
發
展
委
員
會
第
十
六
次
委
員
會
議
紀
錄 

一
、
時
間
：
中
華
民
國
九
十
二
年
六
月
五
日
（
星
期
四
）
下
午
二
時
○
分 

二
、
地
點
：
行
政
院
二
樓
第
一
會
議
室 

三
、
主
席
：
游
主
任
委
員
錫
堃 

四
、
出
（
列
）
席
單
位
及
人
員
：
林
副
主
任
委
員
信
義
（
張
副
主
任
委
員
景
森
代

）
、
葉
執
行
長
俊
榮
、
林

委
員
盛
豐
、
蔡
委
員
清
彥
（
顏
執
行
秘
書
清
連
代

）
、
余
委
員
政
憲
（
林
次
長
中
森
代

）
、
簡
委
員
又

新
、
林
委
員
義
夫
（
施
次
長
顏
祥
代

）
、
黃
委
員
榮
村
、
李
委
員
金
龍
（
戴
副
主
任
委
員
振
耀
代

）
、

陳
委
員
建
仁
、
郝
委
員
龍
斌
、
王
委
員
塗
發
、
王
委
員
鑫
、
林
委
員
曜
松
、
於
委
員
幼
華
、
胡
委
員
念

祖
、
陳
委
員
振
川
、
賀
陳
旦
委
員
、
詹
委
員
長
權
、
蕭
委
員
新
煌
、
蘇
委
員
慧
貞
、
余
委
員
範
英
、
李

委
員
偉
文
、
邱
委
員
文
彥
（
請
假
）
、
林
委
員
俊
興
、
施
委
員
信
民
、
高
委
員
志
明
（
請
假
）
、
陳
委

員
耀
生
（
黃
秘
書
長
正
忠
代

）
、
陳
委
員
曼
麗
、
林
副
執
行
長
中
森
、
施
副
執
行
長
顏
祥
、
范
副
執
行

長
巽
綠
（
陳
執
行
秘
書
志
傑
代

）
、
戴
副
執
行
長
振
耀
、
張
副
執
行
長
祖
恩
、
張
副
主
任
委
員
景
森
、

線 

裝 

訂 

檔號： 

保存年限： 

行政院環保署 

 
092U001277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
本
紀
錄
不
另
備
文
） 



 

 

共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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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

頁 

楊
副
署
長
漢
湶
、
行
政
院
六
組
、
永
續
願
景
組
、
國
土
資
源
組
、
資
源
及
產
業
組
、
生
物
多
樣
性
組
、

生
活
與
生
產
組
、
國
際
環
保
組
、
健
康
風
險
組
、
永
續
教
育
組
、
行
政
院
國
家
永
續
發
展
委
員
會
秘
書

處
、
阮
主
任
國
棟
、
曹
顧
問
賜
卿
、
交
通
部
、
行
政
院
主
計
處
、
行
政
院
國
家
科
學
委
員
會
、
行
政
院

研
究
發
展
考
核
委
員
會
、
行
政
院
勞
工
委
員
會
、
行
政
院
公
共
工
程
委
員
會
、
經
濟
部
能
源
委
員
會 

五
、
主
席
致
詞
： 

各
位
委
員
、
主
管
、
同
仁
大
家
午
安
： 

首
先
感
謝
各
位
委
員
撥
出
寶
貴
時
間
參
加
本
次
委
員
會
議
，
今
天
是
世
界
環
境
日
，
召
開
委
員
會

議
别
具
意
義
。 

本
會
去
年
五
月
改
組
後
，

錫
堃

於
去
年
六
月
九
日
敦
聘
諸
位
擔
任
委
員
，
迄
今
接
近
一
週
年
，
在
各

位
委
員
的
智
慧
貢
獻
下
，
本
會
完
成
「
永
續
發
展
行
動
計
畫
」
、「
台
灣
永
續
發
展
宣
言
」、「
永
續
元
年

誓
師
大
會
」、「
台
灣
永
續
發
展
指
標
（
草
案
）
」
等
重
要
工
作
，
在
此
衷
心
感
謝
各
位
委
員
這
一
年
來

的
無
私
奉
獻
。
此
外
，
本
日
要
向
各
位
介
紹
本
會
的
新
任
委
員∣

衛
生
署
陳
建
仁
署
長
，
陳
署
長
為
世

界
級
流
行
病
學
專
家
，
目
前
正
帶
領
國
內
醫
療
團
隊
對
抗SARS

疫
情
，
在
此
歡
迎
陳
署
長
加
入
國
家

永
續
發
展
的
行
列
。 

近
二
、
三
個
月
多
來
，S

A
R
S

疫
情
肆
虐
全
球
，
由
於
此
是
前
所
未
見
的
新
病
毒
，
加
上
毒
性

大
、
傳
染
力
強
，
因
此
造
成
全
球
性
的
恐
慌
。
新
加
坡
總
理
吳
作
棟
先
生
於
四
月
時
曾
表
示
，SAR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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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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疫
情
的
肆
虐
是
新
加
坡
建
國
以
來
的
最
大
危
機
。
台
灣
自
四
月
下
旬
北
市
和
平
醫
院
爆
發
院
內
集
體
感

染
後
，
疫
情
快
速
蔓
延
全
國
，
雖
引
起
舉
國
上
下
的
驚
恐
，
然
而
在
全
體
國
人
與
衛
生
單
位
的
共
同
合

作
及
努
力
下
，
疫
情
目
前
已
日
趨
緩
和
，
相
信
再
過
幾
個
星
期
後
，
全
國
應
可
恢
復
往
日
的
正
常
生

活
。
此
次
疫
情
除
政
府
機
關
委
員
外
，
本
會
的
幾
位
專
家
委
員
亦
給
予
相
當
的
貢
獻
，
在
此
一
併
致
感

謝
之
意
。 

永
續
發
展
範
圍
廣
泛
，
去
年
八
月
於
南
非
舉
行
的
「
永
續
發
展
世
界
高
峰
會
」
中
，
「
健
康
維
護
」
列

為
五
大
重
要
討
論
議
題
之
一
。
本
會
於
去
年
五
月
改
組
時
，
即
了
解
到
健
康
風
險
的
重
要
性
，
因
此
，

特
設
置
「
健
康
風
險
工
作
分
組
」
，
除
衛
生
署
為
召
集
機
關
外
，
亦
請
二
位
健
康
風
險
專
家
擔
任
委

員
，
此
次S

A
R
S

疫
情
讓
我
們
更
了
解
到
健
康
風
險
對
永
續
發
展
的
重
要
性
。
當
全
民
健
康
受
威
脅

時
，
人
心
浮
動
，
遑
論
永
續
發
展
；
因
此
，
有
健
康
良
好
的
國
民
，
大
家
才
有
心
力
，
共
同
推
動
國
家

的
永
續
發
展
工
作
。 

由
於S
A
R
S

疫
情
的
關
係
，
本
次
委
員
會
議
與
上
次
會
議
相
距
五
個
多
月
，
但
據
我
所
知
，
期
間

葉
執
行
長
邀
請
各
位
委
員
召
開
過
四
次
工
作
會
議
，
討
論
台
灣
永
續
發
展
指
標
系
統
，
以
及
鼓
勵
地
方

政
府
推
動
永
續
發
展
等
重
要
事
項
。
設
定
指
標
，
實
質
的
衡
量
台
灣
整
體
永
續
發
展
的
推
動
成
效
，
讓

國
人
能
夠
一
目
了
然
的
知
道
國
家
整
體
永
續
發
展
的
推
動
現
況
，
哪
一
個
部
分
有
進
步
，
哪
一
個
項
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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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
要
再
加
強
，
確
實
是
件
重
要
的
工
作
。
至
於
協
助
地
方
推
動
永
續
發
展
工
作
，
則
更
是
無
庸
置
疑
，

永
續
發
展
貴
在
全
民
共
同
參
與
，
唯
有
地
方
與
中
央
同
心
協
力
，
合
作
無
間
，
方
能
克
服
所
有
困
境
，

達
到
永
續
發
展
的
理
想
境
界
。 

最
後
，
再
次
感
謝
各
位
委
員
一
年
來
的
努
力
與
奉
獻
，
謝
謝
大
家
。 

六
、
宣
讀
第
十
五
次
委
員
會
議
記
錄
：
確
定
。 

七
、
執
行
長
工
作
報
告
：
略
。 

八
、
討
論
案
： 

（
一
）
「
國
家
永
續
發
展
指
標
」
案
，
提
請 

討
論
。 

決
議
事
項
： 

１
、
本
案
修
正
後
通
過
。 

２
、
永
續
指
標
的
建
立
和
計
算
，
可
使
國
人
清
楚
了
解
國
家
永
續
發
展
的
推
動
狀
況
，
值
得
肯
定
。
為
讓
國

人
知
道
本
會
已
完
成
指
標
建
立
以
及
近
十
五
年
來
國
家
永
續
發
展
成
效
，
是
進
步
或
退
步
，
會
後
請
葉

執
行
長
召
開
記
者
說
明
會
，
將
台
灣
永
續
發
展
指
標
系
統
的
內
涵
與
意
義
，
以
及
基
於
指
標
所
計
算
出

之
近
年
永
續
發
展
推
動
成
效
，
公
佈
國
人
周
知
。 

３
、
為
使
指
標
更
趨
完
整
，
完
全
反
應
台
灣
永
續
發
展
各
領
域
及
各
階
段
的
現
況
，
永
續
指
標
可
仿
本
會
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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續
發
展
行
動
計
畫
，
採
滾
動
式
，
每
二
年
進
行
檢
討
修
正
。 

４
、
請
葉
執
行
長
要
求
本
會
相
關
專
家
委
員
及
諮
詢
委
員
，
組
成
永
續
發
展
指
標
解
讀
團
隊
，
口
徑
一
致
，

讓
各
界
了
解
永
續
發
展
指
標
及
計
算
結
果
的
實
質
意
義
。 

５
、
各
部
會
在
推
動
相
關
政
策
時
，
應
注
意
永
續
指
標
發
佈
後
，
需
如
何
提
昇
產
業
效
能
、
加
強
防
治
機

制
，
及
落
實
總
量
管
制
等
，
讓
永
續
發
展
更
加
進
步
。 

６
、
各
委
員
的
意
見
均
應
記
錄
，
於
會
後
考
量
納
入
修
正
，
若
無
法
立
即
修
正
，
應
於
未
來
檢
討
時
，
參
考

採
納
。 

（
二
）
「
因
應S

A
R

S

與
永
續
發
展
」
案
，
提
請 

討
論
。 

決
議
事
項
： 

１
、
本
年
度SA

RS

疫
情
對
永
續
發
展
的
影
響
，
請
衛
生
署
與
經
建
會
合
作
，
基
於
前
述
永
續
發
展
指
標
系

統
確
實
的
計
算
，
於
明
年
度
公
佈
的
九
十
二
年
度
永
續
指
標
趨
勢
中
確
實
反
映
。 

２
、
有
關
於
疫
情
告
一
段
落
後
，
舉
辦
「SARS
與
永
續
發
展
研
討
會
」
乙
節
，
請
健
康
風
險
組
（
衛
生

署
）
主
辦
，
秘
書
處
（
環
保
署
）
及
經
建
會
協
辦
，
務
必
蒐
集
全
球
各
國
疫
情
處
理
及
研
究
現
況
（
包

括W
H
O

及
聯
合
國
之
反
應
）
，
檢
討
我
國
處
理
經
過
，
研
提
未
來
處
理
相
關
疫
情
之
標
準
作
業
規
範
，

防
患
未
然
，
並
提
振
人
心
。 



 

 

共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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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、
報
告
案
： 

（
一
）
協
助
地
方
政
府
研
訂
及
推
動
實
施
地
方
二
十
一
世
紀
議
程
，
報
請 

公
鑒
。 

決
議
事
項
： 

１
、
永
續
發
展
貴
在
全
民
共
同
參
與
，
全
國
二
十
五
個
縣
市
政
府
一
起
來
全
面
性
的
推
動
永
續
發
展
，
是
非

常
重
要
的
工
作
，
請
執
行
長
督
導
永
續
願
景
組
，
全
面
推
動
落
實
地
方
永
續
發
展
的
宣
導
及
訓
練
計

畫
，
必
要
時
可
請
本
會
委
員
、
相
關
工
作
分
組
及
秘
書
處
協
助
辦
理
。 

２
、
縣
市
政
府
對
永
續
發
展
策
略
綱
領
或
行
動
計
畫
的
內
容
及
架
構
，
應
基
於
永
續
發
展
的
定
義
與
原
則
，

及
本
年
一
月
舉
辦
的
「
永
續
元
年
誓
師
大
會
」
中
，
總
統
及
本
人
等
簽
署
之
「
台
灣
永
續
發
展
宣
言
」

的
精
神
，
盡
可
能
考
量
地
方
特
色
，
包
括
地
理
、
歷
史
、
文
化
及
產
物
等
進
行
規
劃
，
各
縣
市
之
架
構

可
不
盡
相
同
，
重
要
的
是
要
能
建
構
適
合
地
方
的
永
續
發
展
規
劃
。 

３
、
有
關
「
地
方
永
續
發
展
策
略
綱
領
」
擬
定
後
之
後
續
推
動
工
作
，
請
永
續
願
景
組
（
經
建
會
）
於
下

（
九
十
三
）
年
度
預
算
中
，
編
列
適
當
經
費
，
協
助
各
縣
市
落
實
所
擬
定
的
「
地
方
永
續
發
展
策
略
綱

領
」
。 

（
二
）
推
動
省
能
節
約
用
電
及
再
生
能
源
報
告
，
報
請 
公
鑒
。 

決
議
事
項
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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頁 

１
、
經
濟
發
展
與
環
境
保
護
雙
贏
是
我
們
未
來
發
展
之
策
略
，
亦
為
政
府
與
民
間
共
同
的
挑
戰
，
能
源
政
策

與
產
業
政
策
的
調
整
，
應
以
永
續
發
展
做
為
考
量
。 

２
、
再
生
能
源
的
開
發
利
用
與
「
再
生
能
源
發
展
條
例
」
之
立
法
工
作
，
應
儘
速
推
動
，
其
中
目
標
量
之
訂

定
，
仍
可
召
集
各
界
共
同
討
論
尋
求
共
識
。
節
約
能
源
為
永
續
與
無
悔
之
工
作
，
應
由
政
府
各
相
關
機

構
部
門
，
結
合
民
間
力
量
共
同
努
力
推
動
，
其
中
政
府
機
關
、
學
校
務
必
率
先
示
範
做
好
節
約
能
源
工

作
，
引
導
民
間
採
行
，
落
實
全
民
節
約
能
源
共
識
。 

３
、
非
核
家
園
為
政
府
既
定
政
策
，
惟
相
關
能
源
結
構
之
調
整
與
宣
導
工
作
，
希
能
妥
為
規
劃
執
行
。 

十
、
臨
時
動
議
：
無
。 

十
一
、
散
會
：
十
六
時
四
十
分
。 

 
 
 
 
 
 
 

永
續
會 

 

戳 


